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8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继续停牌暨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

自

2011

年

4

月

26

日起停牌。目前，该事项尚在筹划中，存在不确定性，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预计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复牌。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发

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２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福特品牌商

用车

４

，

７６８ ４

，

７４８ １９

，

１８９ １５

，

６９１ ５

，

０１７ ４

，

７２２ ２０

，

７４１ １６

，

１６０

ＪＭＣ

品牌卡

车

６

，

８２４ ５

，

９１３ ２３

，

７４６ １８

，

７３９ ６

，

３８１ ６

，

６０４ ２７

，

１２１ ２１

，

８６７

ＪＭＣ

品牌皮

卡及

ＳＵＶ

７

，

１０８ ４

，

９５９ ２４

，

０５１ １８

，

２７８ ６

，

４４９ ４

，

９００ ２５

，

４２８ １９

，

４９９

合计

１８

，

７００ １５

，

６２０ ６６

，

９８６ ５２

，

７０８ １７

，

８４７ １６

，

２２６ ７３

，

２９０ ５７

，

５２６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2011-028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和扣税后分别为

0.50

元和

0.45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10

日

●

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11

日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154,3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

0.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10

股派

0.45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1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5

月

10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5

月

11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乌鲁木齐市西山路

78

号

咨询电话：

0991-8751690

咨询联系人：范雪峰

传真电话：

0991-8751690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７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１６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东减持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接到公司股东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函告，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售公司股份

１６６２７１９６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

。减持后该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３０４０２０５９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９７％

，

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４５１０３５０ ０．３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８３２６０８０ ０．６３％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３７９０７６６ ０．２８％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２０６４７７９５ ２４．２２ ３０４０２０５９９ ２２．９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２０６４７７９５ ２４．２２ ３０４０２０５９９ ２２．９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它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在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均

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股份函。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２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２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

１．８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对于其

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 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１７０

，

６７２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５０９

陈大魁

２ ０１＊＊＊＊＊７１７

陈健

３ ０８＊＊＊＊＊８０２

嘉善众嘉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４３７

吴军

５ ０１＊＊＊＊＊２８９

马黎声

６ ０１＊＊＊＊＊８５１

潘德祥

７ ０１＊＊＊＊＊１９７

黄旭生

８ ０１＊＊＊＊＊１４６

赵忠策

９ ０１＊＊＊＊＊１７５

陈子根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 其他内资

持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

股

７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７．０７％ ４

，

５２４

，

０００ ４

，

５２４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６４

，

０００ ７．０７％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７２

，

４６０

，

０００ ６７．９３％ ４３

，

４７６

，

０００ ４３

，

４７６

，

０００ １１５

，

９３６

，

０００ ６７．９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２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６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４２

，

６７２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６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４２

，

６７２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４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６４

，

００２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６７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７０

，

６７２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４４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４１８７８４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３－８４１８７８２９

咨询联系人：吴军、楚军韬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本次会议已经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及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会议由周一峰董事长主持，达到法定

人数，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碧辟（无锡）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表决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华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香港）”为主

体，收购英国

ＢＰ

集团下属子公司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所拥有的碧辟（无锡）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对价为：

１３７

万美元。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收购资产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二、《关于收购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９９．１１％

股权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表决同意，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华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香港）”为主

体，收购英国

ＢＰ

集团下属子公司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限

公司

９９．１１％

股权，收购对价为：

１４３８

万美元。（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收购资产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三、《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修订稿）》所确定授予条件已经具备，经监事会核查，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授

予条件，董事会审议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日，向全部激励对象

授予共计

２９０

万股公司限制性股票。 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权以每股

６．０４

元的价格购买

公司向其增发的公司限制性股票。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公告》）

陈建政董事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１

票。 议案通过。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碧辟（无锡）液

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收购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９９．１１％

股

权的议案》，会议决议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有关公司本次

收购资产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及综合实力，实施公司向终端业务延伸的战略目标，扩

大公司在苏州、无锡地区的终端零售市场占有率，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决定由本公司

拥有

１００％

权益的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华国际”）收购碧辟

（无锡）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碧辟”）的

１００％

股权和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

限公司

９９．１１％

的股权（以下简称“苏州碧辟”）。

依据《公司章程》，本次收购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东华国际

与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正式签署完毕有关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方为：

Ｂ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译名：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

公司）， 系一家根据英格兰及威尔士法律成立并存续的公司， 其注册地址为

Ｃｈｅｒｔｓｅｙ Ｒｏａｄ

，

Ｓｕｎｂｕｒｙ ｏｎ Ｔｈａｍｅ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ｘ

，

ＴＷ １６ ７ＢＰ

，

Ｅｎｇｌａｎｄ

，

ＵＫ

，该公司为英国

ＢＰ

（

ＢＰ Ｐ．Ｌ．Ｃ

）

全资下属子公司。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管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收购

不涉及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碧辟（无锡）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名称 碧辟（无锡）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外商独资企业

注册地址 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牌楼村

办公地点 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牌楼村

法定代表人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ＬＵＵ

注册资本 壹佰捌拾贰万元整美元

主营业务 液化石油气生产、充装和零售服务

主要股东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３２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３０８４２

该公司主要在无锡市、宜兴等地区从事液化石油气的生产、充装和零售服务。 经江苏正

卓恒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总资产

２８６０

万元，总负债

１８９９

万元，净资

产

９６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３３２９．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９１．３

万元。

２

、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名称 苏州碧辟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石化工业区

办公地点 太仓市浮桥镇浏家港石化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ＬＵＵ

注册资本 壹仟玖佰玖拾壹万元整美元

主营业务 储存、加工液化石油气并销售其产品（凭城市燃气企业资质证书经营）

主要股东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长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号码 企合苏太总副字第

００１２０２

号

该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底将全部经营性资产出售给本公司下属太仓东华能源燃气有限公司

后，主要从事苏州、昆山、常熟和太仓区域的液化气零售业务。 经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的总资产

１０５９２．４

万元，总负债

６８４．６

万元，净资产

９９０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９７２１

万元，净利润

４１７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收购协议书》的主要条款

（

１

）交易金额：东华国际以

１４３８

万美元的对价收购苏州碧辟

９９．１１％

的股权，以

１３７

万

美元对价受让无锡碧辟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收购对价合计为

１５７５

万美元。

（

２

）支付方式：《收购协议书》生效后二个工作日内支付

７８７．５

万美元，在本次交易获得外

经部门批准后，支付剩余款项。

（

３

）交付时间：在本次交易获得苏州、无锡外经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双方进行交接。

（

４

）《收购协议书》的生效条件：经双方有权部门批准。

（

５

）拥有苏州碧辟

０．８９％

的股东江苏长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已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

６

）双方不因交易标的在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而调整交易价格。

（

７

）收购资金来源：本公司自筹。

２

、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双方未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双方以交易标

２０１０

年底的

账面净资产为基础，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

１

）本次交易不涉及土地租赁问题，人员安置由

ＢＰ

环球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处理；

（

２

）被收购公司主要在苏州、无锡地区从事终端零售业务，作为本公司的产业延伸，与关

联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六、收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的实施，符合公司整合华东地区液化石油气市场，调整公司的布局，向终端零

售业务发展的战略要求，将为公司的业务扩张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本公司的最大利益，并

能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在将苏州、无锡区域拥有钢瓶零售资格和相应的销售网络，迅速

进入商用、民用零售市场，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苏州、无锡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及综合实

力，巩固在华东地区的整体市场优势。 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并为股东带来更

好的投资回报。

七、本次收购可能面临的风险

１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为作价参考基础，未考虑可能的资产估值风险；

２

、零售充装业务市场竞争比较激烈，且相对规范程度较低，公司在未来市场竞争中，是

否能够顺利扩大现有市场份额，形成稳定的市场销售网络，存在一定的经营性风险；

３

、本次收购的（无锡）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营性利润为负数，收购完成后能否

尽快实现盈利，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４

、本次交易协议签署日至交接日期间，双方不因标的公司的盈亏调整交易价格，为此，

上述期间内两个标的公司如果出现亏损，则会相应增加本公司的收购成本。

５

、本次交易的完成尚需要获得苏州、无锡市外经部门的审批通过。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为授予日，以每

股

６．０４

元的价格，向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

２９０

万股，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审批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东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及相关各项议案。 在上述草案在获得中国证监会

备案无异议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东华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的《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并将有关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鉴于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所确定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经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核查， 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激励计划授予条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日， 向全部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２９０

万股公司限制

性股票。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应在授予日后，以每股

６．０４

元的价格购买公司向其增发的公

司限制性股票。

二、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东华能源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Ａ

股普通股。

（二）《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总量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

２９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

２２２００

万股的

１．３０６％

，在授

予日一次性授予。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激励对象的具体名单与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获授限制性股票

占限制性股票总

量的比例

授予限制性股票

占草案公布时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魏光明 总经理

５５ １８．９６６％ ０．２４８％

罗勇君 财务总监

４０ １３．７９３％ ０．１８０％

蔡 伟 副总经理

２０ ６．８９７％ ０．０９０％

华学良 副总经理

３５ １２．０６９％ ０．１５８％

陈建政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５０ １７．２４１％ ０．２２５％

小 计

２００ ６８．９６６％ ０．９０１％

二、核心技术和业务骨干

王建新

ＬＰＧ

营销部经理

３０ １０．３４５％ ０．１３５％

傅 强

ＬＰＧ

营销部副经理

１５ ５．１７２％ ０．０６８％

蒋正强

生产部副经理兼张家港东华

仓储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１５ ５．１７２％ ０．０６８％

钱坤民

生产部副经理兼太仓东华能

源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１５ ５．１７２％ ０．０６８％

施建荣 总经理助理

１５ ５．１７２％ ０．０６８％

小 计

－ ９０ ３１．０３４％ ０．４０５％

合 计

－ ２９０ １００％ １．３０６％

（三）《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四）《激励计划》锁定期：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为授予限制性股票锁定期。 锁定期内，激

励对象依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被锁定，不得转让。

（五）《激励计划》解锁期及相关限售规定

１

、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为授予限制性股票锁定期，锁定期满次日起的

２４

个月为解锁期。 在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期内，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二次申请解锁，

分别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５０％

、

５０％

。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相应的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出售或以其他方式

转让。 公司董事、高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及股票股利在解锁期内出售应遵循《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限售规定。

２

、相关限售规定

本《激励计划》对激励对象出售其持有的东华能源股票的规定为：

（

１

）激励对象转让其持有的东华能源股票，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

（

２

）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高管转让其持有公司股票，应当符合转让时《公司章程》、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成就说明

（一）《激励计划》授予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

２

）授予日前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

２００９

年的水平。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２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４

）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

５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参与激励计划的人员。

（二）董事会对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的说明

１

、经董事会审核，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未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公司最近一年内未因重大违法法规行为 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

政处罚；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 划的其他情形。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的审计意见。 经审计确认，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０

，

６１４

，

３７９．６４

元，高

于

２００９

年的

３８

，

４２１

，

１５９．６３

元，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公司业绩条件。

３

、经董事会审核，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内均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选； 所有激励对象最近

３

年均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所

有激励对象均不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所有激励

对象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４

、根据《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对公司全体激励对象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绩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 考核并确认公司所有激

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均达到合格标准，符合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条件。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不存在相关规定及公 司股权激

励计划方案中规定的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会意见

１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１－３

号》、《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９

号：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取得与授予》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

时本次授予也符合《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同意确认公

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２

、公司本次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禁止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且激励对象范围的确定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意激励对象获授《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

（四）监事会审核意见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条件进行了逐一

核查。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

行政处罚的情形；激励对象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激励对象在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激励对象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

定及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为此，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确定的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

资格与条件。

四、《激励计划》认购款用途

《激励计划》所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认购款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公司本次拟实施的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之相关内容不存在差 异，不需要

重新履行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及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程序。

六、《激励计划》的会计处理及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股份支付》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３

号》的规定，

公司将按照下列会计处理方法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成本进行计量和 核算：

（一）授予日会计处理：根据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 授予日前一交

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和授予价格之差为单位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

（二）锁定期会计处理：公司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对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的最佳估算为基础，按照单位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

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激励成本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三）解锁日之后的会计处理：不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和所有者权益总额进行调整。

（四）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将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股票收盘价

格和授予价格之差为单位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 由公司在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

期相应的年度分三次摊销，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本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在不考虑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

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一定影响，从而对业绩考核

指标中的净利润增长率及净资产收益率指标造成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若考虑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

理成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七、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

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八、根据公司核查及相关当事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Ａ

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６

个月内，作为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九、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之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

之内容一致，公司董事会已获得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批准与授权、董事会确定的

Ａ

股限

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符合规定的条件、 公司及激励对象均具备授予及获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

条件。公司董事会本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备忘录

１

号》、《备忘录

２

号》、《备忘录

３

号》、《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股

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待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备后，公司即可办理向激励对象授予

Ａ

股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手续。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结论性意见为： 公司具备实施本次激

励计划的主体资格，公司为实施本次激励计划而制定的《激励计划》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就实行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激

励方案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激励对象符合有关规定，激励计划具备实施

的可行性。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４

、法律意见书

５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１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八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

监事。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葛春慧监事长主持，达到法定人数，公司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核查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鉴于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修订稿）》所确定授予条件已经具备，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激励计划确定的

授予条件进行了逐一核查。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

１

、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

形；

３

、激励对象不存在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４

、激励对象在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个人绩效考核合格。

５

、激励对象不存在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为此，激励对象已满足激励计划确定的获授限制性股票的全部资格与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议案通过。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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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

2011

年

4

月

1

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与九江银行

南昌分行订立《综合授信合同》

(

编号：综

7870120110310101

）。 授信额度壹亿伍仟万元整，其

中伍仟万元为流动资金贷款，壹亿元承兑敞口额度。期间为一年。同时，股份公司子公司江西

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万年青）与九江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合同编号：保

7870120110310101

）。

2

、

2011

年

4

月

20

日， 股份公司与光大银行南昌分行订立 《综合授信协议》

(

编号：

NC－

SX2011033

）。 授信额度壹亿贰仟万元整，其中柒仟万元为流动资金贷款，伍仟万元为银行承

兑汇票额度。期间为一年。同时，股份公司子公司南方万年青与光大银行南昌分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NCDB2011069

），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

经股份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5

次临时会议审议， 以及股份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了上述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江西万年青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7

年

9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水泥板块上市公

司，公司唯一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是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注册地：江西省南昌

市，法定代表人：刘明寿，经营范围：硅酸盐水泥熟料及硅酸盐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股份公司最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658670.99

万元，负债总额为

425251.65

万元。 净资

产

233419.34

万元，营业收入

384711.75

万元，利润总额

38623.2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15326.33

万元。

2

、股份公司、南方万年青股权结构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与九江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权人：九江银行南昌分行

债务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1.1

、本合同为最高额保证，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保证额度为人民币壹亿玖仟

伍佰万元整。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

1.2

、保证合同的期限为被担保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

年。 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计，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发生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1.3

、违约金的约定，如出现违约情况，保证人支付总额不超过担保债务的百分之二十争

议的解决，本保证合同发生纠纷，应该首先友好解决，协商不成的，应该通过向人民法院诉讼

解决。

2

、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权人：光大银行南昌分行

债务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2.1

、本合同为最高额保证，保证额度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整。 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

证合同，保证人自愿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实际形成的债权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

2.2

、保证合同的期限为被担保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2

年。 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计，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发生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等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3

、保证人在被担保债务全部清偿之前，保证人应该履行尽职义务，及时告知可能影响

担保合同履行的事件。本合同发生纠纷，应该首先友好解决，协商不成的，应该通过授信人所

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15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及担保授权的议案》，并经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担保在授权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为止，公司累计实际担保（包括母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母公司、子公司为其子

公司之间）总额是

1918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2.17%

，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

、相关合同：与九江银行签署《综合授信合同》、《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2

、与光大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2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会决议公告（见深交所网站）。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344

证券简称：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2011－028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5

：

00-17

：

00

在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

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有法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李宗荣先生、财务总监顾菊英女士、独立董事丛培国先生、保荐代表人庞雪梅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4

日

证券代码：

601818

证券简称：光大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1-015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

H

股获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4

月

28

日，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行

"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10901

号）。 中国证监会对本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行政

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

以受理。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3

日


